
立法會十七題：為購買旅行套票的消費者提供保障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謝偉俊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年，向持牌旅行代理商購買旅行套票以自由行方式外遊的本港旅客（自由

行旅客）越來越多。每逢發生天災人禍（例如二○○九年泰國紅衫軍示威，以及

本年的日本地震及核輻射洩漏和泰國水災等事件），本人的議員辦事處（辦事處）

均會接到大量自由行旅客的查詢及急切求助，指他們雖不斷嘗試聯絡相關政府部

門及機構（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旅遊事務署及消費者委員會（消委

會）等），但卻得不到其所急需的協助。他們指旅議會的電話線路繁忙，或其職

員只要求他們留下聯絡資料卻遲遲未有回覆。辦事處職員代為向監管旅議會的旅

遊事務署反映，但旅遊事務署亦同樣未能提供協助。此外，不少自由行旅客更指

旅行套票為「三不管」的產品（即政府、旅議會及消委會均無法提供保障及作出

監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旅議會、旅遊事務署及消委會每年分別收到多少宗涉及旅行套

票的投訴； 
 
（二）就因當局對其外遊目的地發出黃色或黑色外遊警示而受影響的自由行旅

客，現行法例有否為他們提供任何保障；若有，詳情為何（包括就更改或取消行

程，或在警示生效期間前往有關國家或地區可獲的保障等）；若否，原因為何； 
 
（三）有否研究改善現行的政策和措施，讓自由行旅客可就旅行套票的問題獲得

合理、適時和適當的協助；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否立即作出研究； 
 
（四）有何政策確保自由行旅客在透過旅行代理商預訂機票或酒店前，理解他們

將不會享有等同於一般有繳付旅遊業議會印花費的旅行團的保障，以避免引起爭

議；若否，可否盡快就此作出研究；及 
 
（五）鑑於有自由行旅客指，外遊目的地發生突發事故而急需於出發前向旅議會

查詢或求助時卻得不到協助，政府如何確保在發生該等外遊事故時，旅議會有足

夠人手處理旅客的查詢，以及會否考慮由旅遊事務署設立查詢熱線為旅客提供適

當的協助；此外，鑑於有很多不滿旅議會處理投訴方式的旅客曾向消委會投訴，

但卻因旅遊相關投訴應由旅議會處理而遭拒絕受理，政府可否清晰地告知市民，

消委會及旅遊事務署如何處理自由行旅客的投訴，以及有否權力和責任處理包括



就不滿旅議會處理投訴的方式而提出的申訴？ 
 
答覆： 
 
主席： 
 
  就謝議員所提問各項，現回覆如下： 
 
（一）過去三年，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旅遊事務署及消費者委員會（消

委會）分別接獲涉及旅遊套票的投訴數字載於附件。 
 
（二）及（三）政府設立「外遊警示制度」的目的，是協助香港居民更容易了解

前往海外國家時，所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以便計劃行程及作出安排。市民

外遊與否屬個人決定，但政府鼓勵市民在落實旅遊行程前或出外旅遊前，參考有

關外遊警示，權衡各項因素，並按個人情況作出決定。 
 
  有關外遊保障方面，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第２１８章），凡參加旅行

團或購買包括離港的載運服務及香港以外的住宿服務的旅遊套票並持有印花收

據的旅客，皆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其保障範圍包括因持牌旅行代理商

倒閉而引致旅費損失，最高可獲百分之九十的特惠賠償；及旅行團旅客在旅行代

理商安排的活動過程中發生意外導致人身傷亡，每名旅客最高可申請三十萬港元

實報實銷的援助。 
 
  此外，政府、旅議會和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賠償基金委員會）一向

鼓勵市民在外遊前按個人需要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並注意承保範圍和責任。現

時市面上的旅遊保險，一般有為因黑色外遊警示被迫取消或更改行程而招致損失

的外遊旅客提供保障。另外，個別旅遊保險也有為外遊旅客因紅色或黃色外遊警

示而招致的部分損失提供保障。 
 
（四）正如上文所述，若外遊旅客購買包括離港的載運服務及香港以外的住宿服

務的旅遊套票，並持有印花收據，即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就旅客因旅行社倒閉

而引致旅費損失提供保障。如旅客只購買單項的機票或酒店住宿，則不屬賠償基

金的保障範圍。賠償基金委員會多年來透過不同的媒介，包括電視、電台、報章、

賠償基金網頁、宣傳單張及旅行社等，宣傳賠償基金的用途，加深旅客對其保障

範圍的認識。委員會亦會按需要不時更新賠償基金的宣傳內容。 
 
（五）旅議會除了負責處理一般旅客查詢和投訴外，亦會協調業界處理外遊突發

事件，為旅客提供合適的支援。旅議會設有專責部門處理旅客的查詢或求助。每



當有外遊突發事件時，旅議會所接獲的查詢或求助無可避免會較平日增加。如事

件所涉及地區為受港人歡迎的旅遊點，例如最近的泰國水災，旅議會接獲的查詢

或求助數字可由一般每日平均三十多宗大幅增加至近二百多宗。大量突如其來並

急需處理的個案無疑會加重旅議會的工作壓力，但旅議會仍會盡快跟進每一宗個

案，也會不時檢討處理旅客查詢的安排及資源運用，致力完善其運作。此外，旅

遊事務署及其轄下的旅行代理商註冊處亦不時收到旅客的查詢和求助，並會與旅

議會緊密聯繫，盡力向旅客提供適時協助。 
 
  旅議會設有消費者關係部及入境旅遊部分別處理外遊旅客及入境旅客的查

詢或投訴。而部分旅客亦會向消委會就旅遊產品進行投訴及要求處理。為了提高

投訴處理效率及善用資源，消委會與旅議會已設立投訴轉介機制，若投訴事項屬

旅議會的監管範圍，例如涉及其會員旅行社所提供的旅遊產品、登記店舖的投

訴、或為入境旅行團提供的接待服務等，消委會會把個案轉介給旅議會，讓旅議

會直接與相關會員旅行社或登記店舖及旅客聯絡，以調解糾紛。如投訴不涉及旅

議會監管事項，例如旅客直接向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或在一般零售店購物等，則由

消委會直接聯絡有關商戶處理跟進。 
 
  旅議會處理投訴的制度及程序，由旅議會理事會監督。但旅遊事務署一向密

切監察旅議會的運作，並要求旅議會在處理投訴時，必須持平、專業和認真。在

接獲旅客對旅議會處理投訴表達不滿的個案時，旅遊事務署會向旅議會作出了

解，並提出意見和協助。消委會並無權力處理有關不滿旅議會處理旅客投訴的申

訴。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４５分 

 


